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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验动物管理条例

(1988年 10月 31日国务院批准 1988年 11月 14日国家科

学技术委员会令第 2 号发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《国务院关

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》修订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实验动物的管理工作，保证实验动物质

量，适应科学研究、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实验动物，是指经人工饲育，对其携带

的微生物实行控制，遗传背景明确或者来源清楚的，用于科学研

究、教学、生产、检定以及其他科学实验的动物。

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从事实验动物的研究、保种、饲育、

供应、应用、管理和监督的单位和个人。

第四条 实验动物的管理，应当遵循统一规划、合理分工，

有利于促进实验动物科学研究和应用的原则。

第五条 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管全国实验动物工作。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管本地区的实验动物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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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管理本部门的实验动物工作。

第六条 国家实行实验动物的质量监督和质量合格认证制

度。具体办法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另行制定。

第七条 实验动物遗传学、微生物学、营养学和饲育环境等

方面的国家标准由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。

第二章 实验动物的饲育管理

第八条 从事实验动物饲育工作的单位，必须根据遗传学、

微生物学、营养学和饲育环境方面的标准，定期对实验动物进行

质量监测。各项作业过程和监测数据应有完整、准确的记录，并

建立统计报告制度。

第九条 实验动物的饲育室、实验室应设在不同区域，并进

行严格隔离。

实验动物饲育室、实验室要有科学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。

第十条 实验动物的保种、饲育应采用国内或国外认可的品

种、品系，并持有效的合格证书。

第十一条 实验动物必须按照不同来源，不同品种、品系和

不同的实验目的，分开饲养。

第十二条 实验动物分为四级：一级，普通动物；二级，清

洁动物；三级，无特定病原体动物；四级，无菌动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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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同等级的实验动物，应当按照相应的微生物控制标准进

行管理。

第十三条 实验动物必须饲喂质量合格的全价饲料。霉烂、

变质、虫蛀、污染的饲料，不得用于饲喂实验动物。直接用作饲

料的蔬菜、水果等，要经过清洗消毒，并保持新鲜。

第十四条 一级实验动物的饮水，应当符合城市生活饮水的

卫生标准。二、三、四级实验动物的饮水，应当符合城市生活饮

水的卫生标准并经灭菌处理。

第十五条 实验动物的垫料应当按照不同等级实验动物的

需要，进行相应处理，达到清洁、干燥、吸水、无毒、无虫、无

感染源、无污染。

第三章 实验动物的检疫和传染病控制

第十六条 对引入的实验动物，必须进行隔离检疫。

为补充种源或开发新品种而捕捉的野生动物，必须在当地进

行隔离检疫，并取得动物检疫部门出具的证明。野生动物运抵实

验动物处所，需经再次检疫，方可进入实验动物饲育室。

第十七条 对必须进行预防接种的实验动物，应当根据实验

要求或者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的有关规定，进行

预防接种，但用作生物制品原料的实验动物除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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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实验动物患病死亡的，应当及时查明原因，妥善

处理，并记录在案。

实验动物患有传染性疾病的，必须立即视情况分别予以销毁

或者隔离治疗。对可能被传染的实验动物，进行紧急预防接种，

对饲育室内外可能被污染的区域采取严格消毒措施，并报告上级

实验动物管理部门和当地动物检疫、卫生防疫单位，采取紧急预

防措施，防止疫病蔓延。

第四章 实验动物的应用

第十九条 应用实验动物应当根据不同的实验目的，选用相

应的合格实验动物。申报科研课题和鉴定科研成果，应当把应用

合格实验动物作为基本条件。应用不合格实验动物取得的检定或

者安全评价结果无效，所生产的制品不得使用。

第二十条 供应用的实验动物应当具备下列完整的资料：

(一)品种、品系及亚系的确切名称；

(二)遗传背景或其来源；

(三)微生物检测状况；

(四)合格证书；

(五)饲育单位负责人签名。

无上述资料的实验动物不得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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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实验动物的运输工作应当有专人负责。实验动

物的装运工具应当安全、可靠。不得将不同品种、品系或者不同

等级的实验动物混合装运。

第五章 实验动物的进口与出口管理

第二十二条 从国外进口作为原种的实验动物，应附有饲育

单位负责人签发的品系和亚系名称以及遗传和微生物状况等资

料。

无上述资料的实验动物不得进口和应用。

第二十三条 实验动物工作单位从国外进口实验动物原种，

必须向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指定的保种、育种和质量监控单位登

记。

第二十四条 出口实验动物，必须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审

批。经批准后，方可办理出口手续。

出口应用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物种开发的实验动物，必

须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，取得出口许可证后，方可办理出口手续。

第二十五条 进口、出口实验动物的检疫工作，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》的规定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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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章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

第二十六条 实验动物工作单位应当根据需要，配备科技人

员和经过专业培训的饲育人员。各类人员都要遵守实验动物饲育

管理的各项制度，熟悉、掌握操作规程。

第二十七条 地方各级实验动物工作的主管部门，对从事实

验动物工作的各类人员，应当逐步实行资格认可制度。

第二十八条 实验动物工作单位对直接接触实验动物的工

作人员，必须定期组织体格检查。对患有传染性疾病，不宜承担

所做工作的人员，应当及时调换工作。

第二十九条 从事实验动物工作的人员对实验动物必须爱

护，不得戏弄或虐待。

第七章 奖励与处罚

第三十条 对长期从事实验动物饲育管理，取得显著成绩的

单位或者个人，由管理实验动物工作的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。

第三十一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，由管理实验动物工

作的部门视情节轻重，分别给予警告、限期改进、责令关闭的行

政处罚。

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有关工作人员，由其所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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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视情节轻重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给予行政处分。

第八章 附 则

第三十三条 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

门，可以根据本条例，结合具体情况，制定实施办法。

军队系统的实验动物管理工作参照本条例执行。

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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